
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公

司制度的约定，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的立场，

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公司拟在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发表如下事前认可

意见： 

一、关于变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认可意见 

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农垦集团”）、甘肃药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药业集团”）合计持有的甘肃普安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普安制药”）7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1、为加快推进公司与普安制药同业竞争问题的解决并在短期内完成普安制

药股权收购工作，早日实现资源协同整合、促进互利发展，综合考虑近 2年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该股权收购工作进程产生的影响，以及 2022年 4月 18日公

司与交易各方签署的关于普安制药《委托管理协议》安排，各方经审慎研究并协

商一致，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甘肃农垦集团和甘肃药业集团持有的普

安制药 70%股权。经审核，我们认为，变更后的交易方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变更是基于审慎判断并充分沟

通协商后做出的决定，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前，重组交易对方甘肃药业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甘肃农

垦集团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持股的

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均存在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会议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

案时，与相关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需回避表决。 

3、本次交易方案的变更及拟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协议，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调整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 

4、本次交易有利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有利于增强公司

的竞争能力，提高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长远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情

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 

二、关于新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新增 2022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事项系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业务发展需要，按照自愿、公开、公平、诚信的原则进行，关联交易的价格按

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确定，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不会造成对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损害。因此，我们对公司新增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内容

表示认可，并同意将《关于新增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提交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回避表决。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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